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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文件 
湘中校教〔2017〕73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湖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

教学实验动物管理委员会章程 
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 湖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教学实验动物管理委员会（以

下通称管委会）是在学校行政领导下对全校实验动物工作进行研

究、咨询、指导、监督的管理机构。 

第二条  管委会的宗旨是贯彻执行国家和湖南省有关实验动物管

理法规和政策。指导、规划、监督和协调全校实验动物管理工作，

完善实验动物设施。加强实验动物学科建设，更好地为医学、药

学及其他相关生命科学教学服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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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 组织机构 

第三条  管委会设主任委员 1名，由学校教学业务副校长担任；

副主任委员 2名。 

第四条  管委会成员由各部门业务主管担任。 

第五条  主任委员负责管委会全面工作，副主任委员协助主任委

员工作。 

第六条  执行副主任委员在主任委员的领导下负责组织开展管委

会各项业务活动，行使管理监督职能。 

第七条  管委会全体成员每年召开 1 次大会，对本年度全校实验

动物工作进行总结并提出下一年度的工作计划。 

第八条  管委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，管委会任期为三年。  

第九条  管委会办公室设在教务处。 

 

第三章  管委会职责和权限 

第十条  管委会职责 

1．严格执行国家和湖南省有关实验动物管理工作的政策法规

及学校有关规章制度。 

2．制定全校实验动物工作规划和发展计划。 

3．开展实验动物科学技术交流，宣传实验动物管理法规，介

绍实验动物学科新进展。 

4．维护全校实验动物工作者的有关权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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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．负责学校教学用实验动物方案的审批，提倡动物实验遵循

替代、减少和优化的原则，在条件允许下，建议使用低等级实验

动物。并鼓励寻找替代动物实验的其它方案。对不顾及动物福利

的实验方案不以批准。 

6．根据国家和湖南省政府相关规定，制订学校实验动物生产、

使用设施建设规划。 

第十一条  管委会的权限 

1．依照国家和湖南省有关实验动物工作管理法规和要求对全

校实验动物工作进行检查监督。 

2．在全校范围内严格贯彻执行实验动物许可证制度，对未取

得实验动物从业资格的人员进行培训，实行资格认可，持证上岗。 

3．对动物实验项目进行严格审查后，确定实验动物的品种和

数量。并根据实验情况提前对实验者进行动物实验操作技能培训，

减少实验过程中动物不必要的痛苦，以改善实验动物的福利。  

4．负责监督动物实验应在国家规定的有关饲养及实验条件中

进行，维护动物福利，保障生物安全，防止环境污染。防止出现

恶意或无故骚扰、虐待或伤害实验动物的现象。 

5．管委会应对动物实验项目研究目的的合法性以及所设计的

实验方法的恰当性进行严格审查。并负责监督使用的实验动物是

被用于科学研究目的，确保该动物实验是以提高人类生命健康为

出发点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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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．负责监督动物实验过程中的动物福利保障，对实验人员在

实验过程中出现肆意虐待实验动物的情况提出处罚意见。  

7．负责监督全校教学动物实验中实验动物的使用情况，应当

把应用合格实验动物作为教学的基本条件。 

8．管委会督促实验人员在动物实验完毕后，需向管委会提供

一份该实验中动物情况说明材料。 

 

第四章  经费及其他 

第十二条  管委会的活动经费由教务处从年度实验室安全经费列

支。 

第十三条  本章程解释权归学校实验动物管理管委会解释。 

 

附件：湖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实验动物管理委员会名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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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实验动物管理委员会名单 

（2018-2021） 

主任委员：陈卫平 

副主任委员：刘  杰、刘光喜   

委    员： 李  辉、黄宇辉、蒋  琪、詹育和、何志军、彭攸灵、冯传平、李治伟、

周章福、钟湘云、陈  波（保卫处） 

办公室： 李治伟     

 

 

湖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教务处 

2017 年 11 月 30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湖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教务处             2017年 11月 30日印 

 


